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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登记信息及图件查询

1.1 用户注册与登录

1.1.1 查询申请人为自然人

（1）须手机下载并安装“北京通”APP ，实名注册并进

行身份认证（L2 级认证和 L3 级认证，即通过实名认证和人脸识

别认证）。

（2）登陆服务平台，点击右上角的“登陆”弹出登录框，

选择“北京通登陆”，跳转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，如下图所

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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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支持三种方式登录：账号登录、短信登录、扫描二维

码登录，建议优先选择短信登录或使用北京通 APP 扫描二维码登

录。

①账号登录：通过手机号和密码进行登录。

账号输入北京通注册的手机号，如下图所示：

密码需要设置：北京通 APP→我的→系统设置→账户与安全

→密码管理→开启密码登录→设置密码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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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短信登录：输入北京通注册的手机号，通过接收短信验证

码登录服务平台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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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使用北京通 APP“扫一扫”直接扫描二维码登录，如下图

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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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2 查询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等非自然人

（1）法人一证通

1 插入法人一证通（使用法人一证通的机构，备案详见《备

案须知》），点击右上角的“登陆”弹出登录框，选择“一证通

登录”。



8

2 跳转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，系统自动识别一证通机

构名称，用户输入一证通密码，点击“登录”，登录成功后自动

进入网上服务平台。

（2）电子营业执照

在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中搜索“电子营业执照”，收藏小程

序，“使用帮助”中有相关介绍和指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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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申领范围：电子营业执照于 2018 年 12 月开始推行，所

有企业均可下载电子营业执照。

2．申领方式：由企业法人注册下载电子营业执照（法人使

用身份证的可线上下载；不用身份证的须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事

大厅现场扫码下载）。

3．设置管理员：法人注册电子营业执照后，可授权一名证

照管理员，证照管理员和法人的使用权限是相同的。

4．使用方式：法人或证照管理员对办事人添加授权信息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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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人即可在授权范围内使用电子营业执照。

5．登陆方式

（1）登陆服务平台，点击右上角的“登陆”弹出登录框，

选择“电子营业执照登陆”，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码登录（注意：

首次登录只能是法人或证照管理员,系统默认首次登陆的账号为

企业管理员）。

（2）企业管理员成功登录后，点击右上角的“我的—机构

用户管理—本机构用户管理”，添加本机构下的用户信息（包括

绑定的登录名和密码等），并给用户分配相应角色，添加完成后

点击“保存”即可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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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办事人首次登录网上服务平台须进行用户绑定。扫码

登录后跳转用户绑定界面，填写法人或证照管理员添加的用户信

息（登录名和密码）完成绑定。其中，“持证人姓名”和“持证

人身份证号”是指实际使用人的信息，此处不做校验，只为记录。

绑定后下次可直接扫码登录。

（3）电子营业执照与法人一证通的联系和区别

联系：如果已经备案并绑定过法人一证通，那么电子营业执

照登陆的时候会显示绑定页面，绑定的账户密码与绑定法人一证

通时候的一样，如果不知道或者忘记了，用已绑定的法人一证通

登陆服务平台→系统管理→机构/用户管理→本机构用户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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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绑定的账户密码即可。

区别：如果没用法人一证通备案绑定并登陆过服务平台，那

么电子营业执照在首次登陆服务平台的时候，系统会自动创建管

理员账户，无需去大厅备案。

1.1.3 用户登录

登陆服务平台，点击“信息查询—登记信息及图件查询”，

阅读须知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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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知重点：

①在填写网上查询条件时，不动产具体坐落位置、不动产权

属证书号、不动产单元号应与不动产权证记载的信息完全一致，

否则将无法显示正确查询结果。不动产登记信息以不动产的登记

簿记载的信息为准。

②网上申请查询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办理，同

一身份证当天内限查询五次。

③网上申请查询应在不动产登记领域网上办事服务平台注

册并实名认证后进行。

④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查询可查询到北京市行政区

范围内已联网的不动产登记信息。

⑤任何人、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均可进行网上查询。

2.2 任何人查询

点击“任何人查询”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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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“登记信息查询”界面，下拉选择查询用途（买卖、租

赁、抵押、诉讼或仲裁），输入检索条件（不动产坐落、权证号、

不动产单元号/宗地代码），点击“查询”：

界面变成如下图所示，可查看登记信息及宗地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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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登记信息【查看】，则弹出《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

询结果告知单》，并支持下载打印，如下图所示：

点击宗地图【查看】，则弹出查询到的宗地图，可点击下载

或在线打印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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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键点击宗地图进行本地下载保存，通过 Windows 图片查

看器，可预览下载完成的宗地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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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浏览器打印功能，可对宗地图进行在线打印，如下图所

示：

2.3 权利人查询

点击“权利人查询”，包括登记信息查询、抵押证明电子证

照查询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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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点击“权利人查询”，若查询申请人是自然人，则直

接进入登记信息查询与抵押证明电子证照查询的两个功能模块

页面。

若查询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等非自然人，须先填写受委

托人信息（包括姓名、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，须与企业管理员创

建的受委托人账号信息保持一致才能验证通过），点击“保存”

进入查询页面，查询流程类似于个人用户查询。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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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企业管理员创建受委托人账号信息。点击“我的”—

—“机构用户管理”——“本机构委托人管理”，填写受委托人

账号信息进行创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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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1 登记信息查询

点击“登记信息查询”，则进入查询页面，输入查询用途和

检索条件。其中，检索条件若为个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或机构名

称，则系统默认识别登陆的权利人身份信息，可查询该权利人名

下所有不动产登记信息和宗地图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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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查询，弹出如下含列表的界面，显示该权利人名下所有

不动产坐落，以及相应坐落对应的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》和《宗

地图查询》，以及“失效权证信息查询”。点击相应查询可查看

查询结果表和宗地图。

点击【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】的查询按钮，可查看查询结果

表，并支持下载打印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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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【宗地图查询】的查询按钮，可查看宗地图，可点击下

载或在线打印，如下图所示：

左键点击宗地图进行本地下载保存，通过 Windows 图片查

看器，可预览下载完成的宗地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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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浏览器打印功能，可对宗地图进行在线打印，如下图所

示：



24

点击【失效权证信息查询】的查询按钮，可查看权利人名下

失效权证信息查询结果表，并支持下载打印，如下图所示：

若再组合输入不动产坐落、权证号或不动产单元号/宗地代

码，则查询该权利人名下相应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和宗地图，如下

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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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【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】的查询按钮，可查看查询结果

表，并支持下载打印，如下图所示：

点击【宗地图查询】的查询按钮，可查看宗地图，可点击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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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或在线打印，如下图所示：

左键点击宗地图进行本地下载保存，通过 Windows 图片查

看器，可预览下载完成的宗地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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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浏览器打印功能，可对宗地图进行在线打印，如下图所

示：

2.3.2 抵押证明电子证照查询

点击“抵押证明电子证照查询”，则进入查询页面。其中，

查询条件若为个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或机构名称，则系统默认识

别登陆的查询申请人身份信息，可查询该申请人作为抵押权人或

义务人名下所有的抵押证明电子证照信息；若输入不动产坐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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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权证号、不动产单元号，则查询该申请人作为抵押权人或

义务人名下某一不动产所有的抵押证明电子证照信息；若输入抵

押证明号，则查询该申请人作为抵押权人或义务人名下某一抵押

证明电子证照信息；点击“查询”按钮，即时生成查询结果信息

（包括抵押权人、义务人、抵押证明号、不动产坐落、预览证照），

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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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预览证照”按钮，打开某一抵押证明电子证照照面信

息，支持在线打印或下载保存。如下图所示：

点击“返回查询”按钮，则返回抵押证明电子证照查询界面，

可继续查询。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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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利害关系人查询

2.4.1 查询申请

点击“利害关系人查询”，点击页面左侧的树状结构，展开

“利害关系人查询”→“申请”，点击右侧界面下方的“新建”，

建立一笔新的查询业务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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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填报页面填写申请信息，下拉选择上报组织（选择属地的

不动产登记大厅）；下拉选择查询用途（买卖、互换、赠与、租

赁、抵押、诉讼、仲裁或配偶）；输入查询检索条件（不动产坐

落、权证号或不动产单元号），填写完成后点击“保存”，如下

图所示：

进入“上传证件”页面，上传证明利害关系的材料图片（因

不动产买卖、互换、赠与、租赁、抵押构成利害关系的查询申请

人，应上传买卖合同、租赁合同、互换合同、抵押合同、赠与合

同等存在利害关系的材料；因不动产存在民事纠纷且已经提起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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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或者仲裁而构成利害关系的查询申请人，应上传与不动产存在

利害关系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或仲裁受理通知书等材料；权利人配

偶查询权利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不动产，应上传婚姻关系材

料），上传完成后点击“保存”并“提交”，如下图所示：

申请提交后次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可点击“反馈”查看预审意

见。

2.4.2 查询反馈

点击“反馈”，进入查询反馈页面，支持输入业务编号或查

询检索条件（不动产坐落、权证号或不动产单元号）筛选出利害

关系人查询申请业务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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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已完成预审，可点击查看“预审结果告知单”（办理状态

包括：申请、正在预审、预审通过、预审不通过、完成），如下

图所示：

若预审通过，则携带上传材料原件并打印预审意见到不动产

所在区的登记中心查询部门核对，核对通过后可领取不动产登记

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，如下图所示：



34

若预审不通过，则可在“申请”环节修改后重新提交预审；

若不想再次申请，可点击“完成任务”结束业务流程，如下图所

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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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地籍（子）区公示

点击“地籍（子）区公示”，进入地籍查询页面，如下图所

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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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籍（子）区公示是将地籍区、地籍子区图层叠加显示在北

京天地图上，支持动态查询、放大、缩小、清除、全屏以及地图

漫游等功能。

信息查询：可选择相应图层（地籍区/地籍子区），通过点

选、矩形选择、多边选择、圆形选择等方式选中目标，点击“查

询”，则在查询结果对应显示选中的地籍区或地籍子区的详细信

息（包括编号、名称、所属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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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点选：在图上点选目标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则查询结果

显示目标地籍区或地籍子区的编号、名称、所属区。



38

（2）矩形选择:在图上矩形选择目标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则查

询结果显示矩形区域内的地籍区或地籍子区的编号、名称、所属

区。

（3）多边选择：在图上多边选择目标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则

查询结果显示多边区域内的地籍区或地籍子区的编号、名称、所

属区。

（4）圆形选择：在图上圆形选择目标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则

查询结果显示圆形区域内的地籍区或地籍子区的编号、名称、所

属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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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文本输入：在信息查询界面，支持手动下拉选择区数

据类型（地籍区/地籍子区），手动输入地籍区编号或名称，点

击“查询”，则查询结果显示输入的地籍区或地籍子区的编号、

名称、所属区。若误输入查询条件，可一键清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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